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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 

利润承诺补偿款已结算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13年12月18日，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控股”

或“公司”）以发行217,270,741股股份收购颜静刚等73名自然人及8家机构所

持有的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技桩业”）的92.95%股份，

上述股份变动已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沪众会字（2013）

第5654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公司已于2013年12月23日完成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股票发行手续。 

二、盈利预测及承诺情况 

依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信资评报字（2013）10号《资产评

估报告书》，资产重组双方同意并确认中技桩业2013至2015年度归属于持股比

例92.95%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9,073.44万元（人民

币，下同）、14,867.20万元、23,203.59万元。 

就在盈利补偿期间内中技桩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利润数的92.95%

低于利润预测数的，颜静刚承诺，除发生无法预知且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客

观事件外，若中技桩业在盈利补偿期间任一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

际利润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则本公司应在当年年报披露后的10个交易日内，

以书面通知颜静刚该等事实，颜静刚在收到书面通知30日内应当将补偿的现金

划入中技控股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三、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经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

会字(2016)第4101号《关于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技桩业2015年度归属于持股比例92.95%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4,801.77万元，较颜静刚先生所承诺的中技桩业

2015年度归属于持股比例92.95%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3,203.59万

元尚不足8,401.82万元。因此，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颜静刚先生应补偿的

净利润数为8,401.82万元。 

四、利润补偿结算情况 

2016年4月16日，公司与颜静刚先生签订了《关于对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业绩补偿的约定》,约定:若中技桩业未能完成2015年的承诺业绩，双

方同意首先以颜静刚向中技控股提供的借款余额冲抵；如果冲抵后，仍无法全

部覆盖颜静刚对中技桩业2015年的业绩承诺的，则颜静刚将另行按原承诺协议

要求支付相应补偿款。 

2016年4月22日，公司已以书面通知形式告知颜静刚先生盈利预测补偿相关

情况，鉴于截至通知日颜静刚先生向中技控股提供的借款余额为9,000万元，公

司即按上述约定以颜静刚先生向公司提供的借款余额冲抵承诺业绩补偿差额

8,401.82万元。 

至此，公司控股股东颜静刚先生的利润承诺补偿款已结算完毕。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